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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深大土木教育基金会
海岸创新基金奖励经费标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和激发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学生的创新精神，开拓大学生国际和专业视野，提高大学生的动手能力，促进专业知识与实践的应用结合，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由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1990级校友李奕标先生代表其公司在深圳市深大土木教育基金会下设“海岸创新基金”，用于奖励在各类较高级别学术创新科技竞赛中表现优异的师生、资助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海岸基金“菁英”讲坛和大学生国际会议交流等。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该项目资金专项用于奖励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学生在学术创新科技竞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奖励范围涵盖《深圳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中认定的学科竞赛或学院认定并统筹培育的硕士研究生竞赛。原则上不奖励“其他类学科竞赛”以及由企业、商业性行业协会或团体主办的竞赛。若赛事属不定期举办且影响力突出者，可由评审委员会审议是否纳入奖励范围。
第三章 奖励费用管理
第三条 取得优异成绩或者做出重大贡献的师生奖励费用标准如下：
	竞赛类别
	奖项等级
	税前奖金
（含学生、老师）
	参考：竞赛工作量
（学时）

	
Ⅰ类

	最高等级
	20000
	72

	
	第二等级
	16000
	54

	
	第三等级
	16000
	54

	Ⅱ类

	最高等级
	16000
	54

	
	第二等级
	12000
	36

	
	第三等级
	12000
	36

	Ⅲ类

	最高等级
	12000
	36

	
	第二等级
	8000
	18


参加同一比赛的不同层次赛事，仅按照最高层次给予一次奖励，以第一指导教师为申报主体，由该竞赛获奖指导教师团队自行分配，其他职能部门已奖励的获奖成果将不再重复奖励。
第四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行，由深大土木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